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高雄市議會第 4屆第 6次定期大會第 16次會議紀錄 

日 期：中華民國 114年 10月 29日（星期三）上午 9時（中

午 12時 34分休息，下午 2時 30分繼續開會） 

地 點：本會議事廳 

出 席：議長康裕成等 60人（如簽到簿） 

請    假：議員林義迪、鄭孟洳 

列 席：市政府－社會局局長蔡宛芬等（如簽到簿） 

本 會－社政委員會專門委員吳雅玲、議事組簡任秘

書鄭義勳 

請    假：市政府－客家事務委員會文教發展組組長劉國鳳（由

組員李旻臻代理） 

主 席：由社政委員會第一召集人鍾議員易仲及第二召集人王

議員義雄分別主持 

紀 錄：葉惠珍、李昭蓉 

甲、報告事項 

一、主席宣告開會。 

二、本會第 4 屆第 6 次定期大會第 15 次會議紀錄，經大會

認可確定。 

乙、質詢事項 

繼續社政部門業務質詢 

質詢議員： 

邱議員俊憲 

林議員智鴻 

陳議員麗娜 

陳議員美雅 

方議員信淵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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黃議員彥毓 

白議員喬茵 

何議員權峰 

李議員雨庭 

王議員耀裕 

許議員采蓁 

劉議員德林 

陳議員明澤 

林議員富寶 

黃議員秋媖 

黃議員文志 

陳議員玫娟 

陳議員麗珍 

陳議員慧文 

黃議員文益 

鄭議員安秝 

邱議員于軒 

答詢人員： 

社會局蔡局長宛芬 

原住民事務委員會洪主任委員羽珊 

客家事務委員會楊主任委員瑞霞 

勞工局江局長健興 

勞動檢查處郭處長清吉 

勞工局就業安全科楊科長佩樺 

社會局兒童及少年福利科陳科長威鳳 

社會局老人福利科方科長麗珍 

訓練就業中心宋主任世宏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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勞工局勞動條件科陳科長俊源 

丙、其他事項 

一、主席王議員義雄於中午 12 時 18 分提：擬延長上午開會

時間，俟許議員采蓁質詢完畢後再行散會，請同意案。 

（無異議通過） 

二、主席鍾議員易仲於下午 5時 51分提：擬延長下午開會 

時間，俟邱議員于軒質詢完畢後再行散會，請同意案。 

（無異議通過） 

丁、散會：下午 6時 19分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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